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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官政教督办〔2023〕17 号

官渡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组织开展 2023 年对州市人民政府履行

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

区属各学校、幼儿园：

根据省市教育督导部门的通知要求，为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地

评价州(市)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，根据 2023 年开展州

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实地评价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省人民

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第三方机构，于 2023 年 6 月 20

日—7 月 20 日，对州 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开展满

意度调查。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，现组织区属各学校、幼儿

园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满意度调查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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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查内容及方式

依据 2023 年对州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重点

内容，聚焦教育公平、教育质量、政府治理、总体评价等方面设

计问卷。州 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委托

云南新世纪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实施。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方式，

面向社会开展满意度调查并征集对本州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

职责方面存在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。调查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

（见附件）进入导航页面，填答并提交问卷后由系统自动上传并

保存。

二、调查对象及问卷类型

问卷调查对象涉及 3 类人群: 社会人士、教师、学生。根据

调查对象和调查重点的不同，各类问卷内容有所区别和侧重。每

份问卷由填答人基本情况和调查内容两部分组成，社会卷和教师

卷分单选题、填空题 2种类型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尽快组织实施。请各学校、幼儿园高度重视，认真组

织， 抓紧落实，于 7 月 20 日前完成满意度调查。各校（园）收

到二维码后，在 6 月 28 日前利用学校官网、公众号等平台向社

会公开发布。并于 6 月 28 日 16:00 前将发布情况截屏发至

gdqdds@126.com，文件名为学校、幼儿园名称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通过教职工大会、家长会等途径加

大宣传，让师生、家长广泛知晓对州（市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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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情况满意度调查工作，尽可能扩大调查覆盖面和回复率。

（三）坚持实事求是。请各学校、幼儿园严明工作纪律，提

高调查实效，杜绝虚假填报行为，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。

（联系人：周老师 电话：67176677）

四、满意度调查答题二维码

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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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渡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1 日印发


